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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契條款，部分私人商場內提供的公共行人通道及公共室內廣場範圍，不可進行商業活動。不過，申訴專員公

署早前主動調查發現，地政總署在處理違反上述地契條款的個案時有「七宗罪」，包括不執管或延誤執管、執管力度

不足，以及未有積極向違契業權人追收豁免費等，當中涉及65宗個案，一宗個案追收款項長達5年半，涉及2,400多萬

元豁免費，其餘未主動追收款項的個案，預料亦數以億元計。申訴專員建議地政總署檢討相關工作指引，訂定發出警

告信及送至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時限，並盡快追收涉違契的豁免費。

放生違契商場 地政署七宗罪
申訴署揭涉65宗延誤執管 料累庫房少收數億豁免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根據地政總署的工作指引，分區地政處若
發現違契問題，會發出警告信，要求有

關業權人或業權人所委聘的管理公司在指定期
限前糾正違契問題。
期限屆滿後，該處將會在1星期至3星期內
進行覆查，倘問題未獲糾正，地政處將會把警
告信轉交土地註冊處「釘契」。

巡查揭違契 無視10個月
不過，申訴專員公署經調查後發現，地政總
署未有跟足指引做事，出現不執管或延誤執管
問題，當中有個案顯示地政處在某商場（「商
場B」）進行年度巡查時，發現在公共通道放
置了多張桌椅構成「違契商用問題」，但並無
採取任何執管行動，至10個月後，該處進行下
一年度的年度巡查時再發現同一問題，始向商
場B的業權人發警告信；另有兩宗個案顯示，
地政處分別在發現「違契商用問題」逾4個月
及5個月後，始向有關商場（「商場D」及
「商場A」）的業權人發警告信。

申訴專員公署又發現，有兩宗個案顯示當區
地政處分別在警告信期限屆滿兩個月及81天後
才到有「違契商用問題」的相關商場（「商場
B」及「商場C」）進行覆查，遠超於一般個
案一星期至三星期的覆查時限。
申訴專員公署同時指出，地政總署作出執管

的力度明顯不足，比如「商場C」的公共通道
設有多家賣衣服的店舖，構成「違契商用問
題」，地政處先後向此個案發出13封警告信，
並進行17次覆查，惟當中13次均發現依然有
違契情況，但最終仍未有送交土地註冊處「釘
契」。

地政處可追收豁免費最多6年
另外，根據現行機制，私人商場的業權人倘

在地契訂明的公共通道或廣場進行商業活動，
須先向地政處申請短期豁免書並繳付行政費及
豁免費。倘業權人未有提出豁免書申請而進行
商業活動，地政處可主動追收豁免費至最多6
年。

然而，申訴專員
公署發現，2014年
至 2019 年期間，
地政處共發現 65
宗有「違契商用問
題」的個案，但僅
有兩宗被發現有關
問題後才提出豁免
書申請。而地政處
向一個商場（「商
場A」）的業權人
主動追收涉及違契
時間長達5年半，
款項高達 2,400 多
萬元的豁免費。另
有逾60宗未有申請豁免書，地政總署亦沒有主
動追收豁免費的個案，涉及的豁免費動輒數以
億計。申訴專員公署認為，地政處應積極主動
就該些個案追收豁免費，以收阻嚇之效、亦可
增加庫房的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現時不少私校和國際學校除收
取學費，亦會要求家長購買債
券，或支付建校費、提名權費
等以籌集資金，一直被社會詬
病無王管。不過，申訴專員公
署早前主動調查發現，原來上
述費用可按《教育規例》審
批；教育局一開始回應公署仍
堅稱學校收取相關費用毋須徵
得該局批准，不過，公署指出
局方說法與《教育規例》有矛
盾，教育局才改口承認費用有
必要審批。
現時教育局按《教育條例》

及《教育規例》監管學校運
作，第六十一（1）條訂明，除
非獲該局批准，否則學校不得
收取或接受在教育局發出的收
費證明書以外的其他費用。
不過，申訴公署發現有學校
以「學校工程」及「發展計
劃」為由，向家長收取大量費
用，公署引述兩間私校例子，
學校X要求家長 3選 1，額外
支付2萬元至 300萬元，若支
付該筆300萬元款項可獲優先
取錄；至於另一間學校Y，則
要求家長4選1，繳交6萬元至
500 萬元款項，繳付 60 萬及

500萬元的計劃均可獲優先取
錄。
公署向教育局查詢審批程

序，教育局一度辯稱，私校收
取費用是私校與家長之間的私
人財務安排，毋須徵得該局批
准。不過，公署發現此說法與
條例有矛盾，教育局隨即更改
說法，同意需要審批所有學校
收取的費用。
申訴專員趙慧賢指出，學校
以不同原因收取費用，惟教育
局自2002年以來寬鬆解讀相關
條文，反映教育局未能全面掌
握私校收取其他費用的情況，
教育局有必要與時並進，審批
及跟進相關費用是否合理。

檢視改善監管措施
教育局回應表示，注意到籌
集資金計劃的形式趨向多樣
化，會參考公署的建議，就私
校收取其他費用進行檢視及改
善現行監管措施，現已向各私
校搜集其收取各種其他費用資
料，大致完成初步分析，並擬
進一步徵詢專業意見，為不同
模式的其他費用訂定申請及審
批程序，以及向私校作有關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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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公署經調查後
發現，地政總署未有跟足
指引做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冬蟲夏
草是一種蘊含豐富營養的藥材，由麥
角菌科真菌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蟲的幼
蟲上的子角，形成幼蟲屍體的乾燥複
合體，但市面上有不少偽品。浸大中
醫藥學院教學科研部副教授韓全斌帶
領研究團隊，去年發現冬蟲夏草蟲體
含有特有的多糖標誌物，並研發出只
要使用常用的高效凝膠色譜儀器便能
在一小時內作出快速測試，比傳統檢
驗方法方便快捷；無該儀器的市民，
也該挑選色澤偏土黃色，蟲體上4對
腳形狀的冬蟲草才是真品。
冬蟲夏草有保健及藥用功效，無法
人工種植，因而稀有。物以稀為貴，
冬蟲草的價格高達兩萬元至50萬元一
公斤。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市面上
充斥冬蟲夏草的偽冒品，專業鑒定亦
未能完全有效區分冬蟲夏草的真偽和
質量。
韓全斌表示，該團隊發現真的冬蟲
草蟲體含有名為1,4-α葡聚糖的獨特
多糖標誌物，在偽冒品裡並沒有。為
證實新的鑒定方法成功，他與團隊花

兩年搜集300個冬蟲夏草樣本並進行
化驗，用基因鑒定測試發現42個偽冒
品，並用高效凝膠色譜儀器鑒定，證
實偽品沒有多糖標誌物；而含標誌物
的樣品均通過基因測試鑒定為冬蟲夏
草真品。
他們發現蟲體愈粗含有標誌物的分

量較高，相信新方法除了能夠鑒定冬
蟲夏草的真偽外，將來亦能把冬蟲夏

草劃分等級。
他表示，檢測方法只需要用常規機

器進行，每次檢測一個樣品只需要1
小時，相比以往使用的顯微鑒定檢測
和基因測試的成本較低，效率亦提
高。他補充，團隊的發明於去年7月
取得美國專利，並已經授權一所科技
初創公司把鑒定方法轉為商業用途，
希望杜絕偽冒冬蟲夏草流出市面。

他又建議市民在購買冬蟲夏草時，
可以從色澤、形狀分辨真偽。真的冬
蟲夏草色澤偏土黃色，蟲體上 4對
腳，且形狀清晰；市面上顏色偏白、
較淺或發黑，以及蟲體上4對腳形狀
模糊的都有機會是偽品。
除此以外，子角的粗幼有時候也能

夠反映真偽，真品的子角較幼，偽品
子角有機會較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負責監
察廉政公署工作的4個獨立諮詢委員
會昨日匯報廉署去年各方面的工作情
況。廉署去年收到2,297宗個案（不計
選舉相關個案），可追查案件有1,738
宗；較前年的2,665宗個案、可追查
2,015宗，分別減少13.8%和13.7%；
而去年134人被檢控。
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廖長江表
示，雖然去年整體投訴數字較2018年
下跌。不過，去年6月起的連串修例
風波為廉署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
說：「不少個案都較複雜，增加了工
作量。」他強調廉署會繼續謹守崗
位、不偏不倚，竭力肅貪倡廉。
涉及不同界別的貪污投訴數字均有

下跌，其中私營機構的投訴跌幅最為
顯著，由2018年的1,776宗下跌至去
年1,480宗，跌近17%。

金融保險投訴年升25%
當中涉及樓宇管理業的投訴數字明

顯減少，由2018年的674宗下跌至去
年505宗，跌幅25%；不過，涉及金
融及保險業的投訴則有所增加，由
2018年的151宗升至去年163宗，按
年升25%。
政府部門方面，投訴由前年706宗

減至去年的647宗，下跌約8%；其中
警務處佔182宗，食環署有100宗，房
屋署和地政總署則各有33宗。去年被
廉署檢控的政府人員有13名，數字與

前年相同；另有91名公務員經委員會
建議而轉介有關部門，以考慮作紀律
處分，較前年微升5%。
去年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審查

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鄧國斌指出，
截至去年底，廉署共接獲518宗與選舉
有關投訴，當中492宗屬可追查投訴，
其中153宗涉及發佈關於候選人的虛假

或具誤導性陳述的投訴，113宗涉及對
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的投訴，以
及97宗涉及賄賂選民投訴。
此外，廉署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

會主席唐偉章表示，去年所作的周年
民意調查，市民對貪污的容忍度只有
0.3分(最低容忍度為0分)，為2010年
以來最低容忍度的一次。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蕭景
源）年近歲晚，
元朗警區反三合
會行動組人員根
據線報經深入調
查後，昨日凌晨
約零時突擊掩至
天水圍深灣路附
近一處荒地進行
搜查，於上址一
個懷疑廢置貨櫃箱內破獲煙花爆竹儲存倉庫，檢獲約80公
斤各式各樣煙花爆竹，市值約5萬元；暫未有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見，倉庫地點非常偏僻不易被人察

覺，儲藏煙花爆竹的貨櫃箱亦生滿攀藤植物作掩飾，但全無
儲存危險品安全裝置。元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第二隊偵緝
高級督察李家榮表示，初步調查檢獲的煙花爆竹印有簡體
字，相信由內地流入本港，煙花爆竹種類繁多，當中最大型
的為「100頭」煙花，相信可以燃燒近100響，屬於較大型
的煙花，市值約5,000至6,000元。
他提醒市民，非法儲存或藏有煙花爆竹不單違法，若儲存不

善引起火警爆炸，甚至會對附近居民及環境構成危險，呼籲市
民如發現任何煙花爆竹可致電3661 4700與元朗警區聯絡。
根據《危險品條例》，任何人如非法藏有或燃放煙花爆

竹，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2.5萬元及判監6個月，市民
切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6月，北區醫院閉路電
視拍攝到3名警員涉嫌於獨立病房內虐打一名六旬翁，3警
除涉案被控候審外，事主昨日入稟區域法院，向3名涉案警
員索償，不過，入稟狀未有列出索償金額。
原告為62歲鍾志華，遭索賠3名被告依次為歐國偉（25

歲）；鄧文謙（24歲）及林易昇（30歲），當中兩名警員
案發後已離職。
入稟狀指3名被告於2019年6月26日在北區醫院紊亂病房

7A房內，對原告施用不合法武力。原告指3名被告行為構成
侵權、不合法、酷刑或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造成原告人受傷
害及損失。上述行為亦違反普通法、基本法、《香港人權法
案》等，故追討懲罰賠償及訟費等。
涉案3名警員早前已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襲擊致造
成身體傷害的交替性刑事控罪，3名被告早前提堂時表示，
將保留提交不在犯罪現場證據權利，3被告獲准保釋候審，
案件排期於下周四（23日）於區域法院提訊。

警檢80公斤煙花爆竹

3警醫院虐翁案 事主入稟索償

冬蟲夏草辨真偽 浸大一小時速測

私企涉貪投訴年跌近17%

■商場A第一層的公共通道部分被圍封作該商場內兩間食肆（「事涉食
肆」）的擴展營業範圍，構成「違契商用問題」。 地政總署供圖

■商場B的公共通道放置了多張桌椅，構成「違契商用問題」。
地政總署供圖

■商場C的公共通道旁有多間售賣衣服、熟食或雜貨的店舖，貨物被放置於
該公共通道上，構成「違契商用問題」。 地政總署供圖

■負責監察
廉政公署工
作的 4個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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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舉行新聞
簡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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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冬蟲夏
草在形狀、色
澤上有輕微的
差別，未必能
夠輕易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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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攝

◀左起：韓全
斌、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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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攝

■警檢大批煙花爆竹。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